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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南阳理工学院委员会宣传部文件
南理工宣〔2018〕16 号

★

关于印发《南阳理工学院校内宣传品管理规定
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各基层党组织：

现将《南阳理工学院校内宣传品管理规定（暂行）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南阳理工学院委员会宣传部

2018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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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理工学院校内宣传品管理规定

（暂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创建整洁、文明、高雅的校园环境，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，

使校园文明建设进一步制度化、规范化，特制订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横幅、宣传版面及宣传品，是指由校内各单位和各

学生社团为各类活动而临时悬挂的各种横幅、标语、摆放的宣传版面或

张贴、散发的宣传品、广告等。凡在我校校园内公开悬挂横幅、以任何

方式设置或发布广告、张贴宣传品，均属本规定管理的范围。

第三条 校园内的横幅、宣传版面、宣传品等的内容和形式，必须符合

国家法律、法规和社会公德，符合学校的规章制度，不得有影响社会稳

定和校园秩序的言论，不得与校园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相抵触，对涉及

校内外商业性宣传横幅、宣传版面或宣传品，实行严格控制。横幅、宣

传版面、宣传品等必须符合以下要求：

1．为国家、省、市的重大活动营造氛围；

2．用于营造学校重大活动氛围；

3．用于庆祝重要节日；

4．用于校内各单位、学生社团举办的重要活动；

5．与师生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项；

6．其他经批准的内容。

第四条 所有的横幅、宣传版面、宣传品等在放置时，不得影响阻碍交

通，不得影响和破坏环境，不得对悬挂载体（如路树、建筑物等）造成

损害，不能放置在危险物品周围。学校主干道、主建筑等主要公共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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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允许放置宣传党和国家重大活动、方针政策，宣传学校中心工作和大

型活动的横幅、宣传版面和宣传品等，其他情况在党委宣传部指定的相

关活动场所放置。

第五条 学校专用宣传栏、宣传版面等由党委宣传部统一管理，根据工

作需要更换内容。除大型庆典活动以及学校统一组织的系列活动外，其

他活动的横幅、宣传版面、宣传品等放置时间不得超过 5 天，数量不得

超过 5个，主办单位必须及时清理。

第六条 主办单位必须注意维护所放置横幅、宣传版面的整洁美观，遇

有恶劣天气要负责及时收回，如有污损要及时更换或撤除。

第七条 校内各单位至少提前三个工作日到党委宣传部办理审批手续，

由党委宣传部对各单位的申请做出安排。审批表一式三份，一份由申请

人留存，其他两份分别由党委宣传部和后勤管理与服务中心存档。

第八条 所有告示、通知、启事、广告等只能张贴在学校设立的专用公

示栏内或许可的地点，严禁在建筑物、路灯杆、树木等处随意张贴，后

勤管理与服务中心负责监督检查清理校内公共区域、专用公示栏、教学

区、学生公寓、学生餐厅、教职工住宅区等区域。

第九条 后勤管理与服务中心负责校内横幅、宣传版面和宣传品等在悬

挂或展出期间的管理。未经审批的，后勤管理与服务中心应及时责令撤

除。未按照规定放置或有碍校容的应敦促相关单位或个人予以纠正，并

对情节严重的单位和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。

第十条 后勤管理与服务中心每月底将相关检查情况报送校文明办，纳

入校级文明单位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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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，造成不良影响或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，学

校将追究相关单位及个人的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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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南阳理工学院校内宣传品审批表

审批编号：

申报单位 申报时间 20 年 月 日

申报理由

宣传形式 □横幅 □宣传版面 □宣传品

悬挂或
展出时间

20 年 月 日― 20 年 月 日

悬挂或
展出地点

经办人 联系电话

宣传内容

主管单位

意见
(签章)

年 月 日

党委宣传部

审批意见 (签章)

年 月 日

（签章）
年

月 日

注：1、请申请单位提前三个工作日按照规定程序审批。
2、申请单位须在批准期限内在指定地点展出,并保持其整齐美观，期满需及时清除并不

留杂物。
3、此表一式 3份，一份由申请人留存，一份由党委宣传部存档，一份送后勤管理与服

务中心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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